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66 2023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三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明阳电气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７，８０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
１１０９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６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
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明阳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
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１８６，６１８６，０６８２
末“５”位数 ６３０２０，１３０２０
末“６”位数 ０１４２３８，５１４２３８
末“７”位数 ４０５１８８７，０３０１８８７，１５５１８８７，２８０１８８７，５３０１８８７，６５５１８８７，７８０１８８７，９０５１８８７

末“８”位数 ４１８２０３６１，０４３２０３６１，１６８２０３６１，２９３２０３６１，５４３２０３６１，６６８２０３６１，７９３２０３６１，
９１８２０３６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明阳电气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６６，１６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５００股明阳电气Ａ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阳电气”、“发
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７，８０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
年１０月２８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０９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７，８０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８．１３元 ／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５６１．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
（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最终获配股份数量为６２９．４２５５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０６％。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９３１．５７４５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５，３０２．３７４５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７３．８９％；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８７３．２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１１％。 根据《广东明阳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４６９．８０４３７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
倍，即１，４３５．１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８６７．２２４５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３．８９％；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３，３０８．３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６．１１％。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２８９０６７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０９７．０２３４６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６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
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
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
销商）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最终获配股份数量为６２９．４２５５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０６％。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９３１．５７４５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
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３年６
月１６日（Ｔ－１日）公告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炜衡律师
事所关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３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

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７８６，７８２ ２９，９９９，９９７．６６ １２
２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１１，３０３ ４９，９９９，９８３．３９ １２

３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１１，３０３ ４９，９９９，９８３．３９ １２

４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７３，５６４ ５９，９９９，９９５．３２ １２
５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３１１，３０３ ４９，９９９，９８３．３９ １２

合计 ６，２９４，２５５ ２３９，９９９，９４３．１５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 〔第２０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
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９日 （Ｔ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４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４４９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０６２，０９０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５，０３６，１４０ ７１．３１％ ２７，８４６，５７４ ７２．０１％ ０．０５５２９３４９％
Ｂ类投资者 ２，０２５，９５０ ２８．６９％ １０，８２５，６７１ ２７．９９％ ０．０５３４３５０４％

总计 ７，０６２，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２，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初步配售没有产生零股。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
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９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发行人：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6
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6月21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证券”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仁信新材”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年6月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仁信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6” 位数 274340，024340，524340，774340

末“7” 位数 8953805，0953805，2953805，4953805，6953805，
0501176，3001176，5501176，8001176

末“8” 位数 46630020
末“9” 位数 126214251

末“5” 位数 83737，03737，23737，43737，63737，23210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2788，778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仁信新材A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
签号码共有35,14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仁信新材A�
股股票。

发行人：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1日

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信新材”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62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545号文
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和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3,623.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68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81.1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590.4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032.5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423.77018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即724.6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65.85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57.15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4915733%，有效申购倍数为3,774.7852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6
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3年6月21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获配股份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
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
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为26.68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
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6月19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3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06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申
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4,987,6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017,390 60.50% 13,065,123 70.02% 0.04329942%
B类投资者 1,970,210 39.50% 5,593,377 29.98% 0.02838975%

总计 4,987,600 100.00% 18,658,500 100.00% 一一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过程中未产生零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
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西

厅12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88600459、0755-82792523
传真：0755-25842783

发行人：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